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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系教師已達升等點數者，須依大學，獨立學院及專科學校

教師審查辦法規定，提出有關表件，經本系教師評審會，審

查通過，依規定程序轉報校教評會核定。 

第二條 本系教師著作升等應同時符合本系及本校之升等規定，除研

究成績優良外，且需具有最近五年內出版與其任教科目有關

之專門著作或論文者，才得以申請著作升等審查。 

一、前項之專門著作或論文者，受下列之限制： 

1.須為學術性刊物或書局出版者。 

2.須為鉛印或打字照相排版並公開發行者（手抄、油印

或影印本不予受理，但抽印本除外）。 

3.著作出版須為載明著作人姓名、出版時間、地點及出

版者登記字號等。 

4.以往發表之著作或論文應同時列表說明。 

5.以前曾送審經審定不及格之著作或論文不得再提出

做為代表作。 

二、本系著作升等之規定 

1.助理教授： 

（1）以本校名義發表之國際性期刊兩篇或依據國科

會生物處研究表現指數（RPI）計算其到校年資

之 RPI 指數達 25 以上者，方可提出升等要求。

有關到校年資之計算，在本規定中未滿一年者

以一年計，其他狀況以此類推。 

（2）五年內以本校名義獲得之各部、會、署研究案



一件或產學研究案一件，且須於計畫中擔任主

持人，方可提出升等要求。 

2.副教授： 

（1）以本校名義發表之 SCI、SSCI、EI 國際性期刊

三篇或依據國科會生物處研究表現指數（RPI）

計算其到校年資之 RPI 指數達 30 以上者，方可

提出升等要求。有關到校年資之計算，在本規

定中未滿一年者以一年計，其他狀況以此類推。 

（2）五年內以本校名義獲得之各部、會、署研究案

一件，且須於計畫中擔任主持人，方可提出升

等要求。 

3.教授： 

（1）以本校名義發表之 SCI、SSCI、EI 國際性期刊

五篇或依據國科會生物處研究表現指數（RPI）

計算其到校年資之 RPI 指數達 40 以上者，方可

提出升等要求。有關到校年資之計算，在本規

定中未滿一年者以一年計，其他狀況以此類推。 

（2）五年內以本校名義獲得之各部、會、署研究案

兩件，且須於計畫中擔任主持人，方可提出升

等要求。 

4.有關本項升等之規定，著作發表實績與研究計畫件數

皆需同時符合。 

第三條 教師之升等，除遵照教育部頒「大學獨立學院及專科學校教

師審查辦法」辦理外，並就下列各項評審： 

一、品德與專業精神。 

二、教學與輔導績效。 



三、服務成績。 

四、研究成果。 

第四條 生物科技系教師升等初審依下列程序辦理： 

一、教師申請升等，應填妥申請表並備齊個人資料、證件及

著作或論文，並裝訂成冊。經系教評會決議通過後，簽

請系主任核可。 

二、論著外審應由申請升等教師提出一篇為代表作（若取數

篇具關聯性之代表作，則不受限制），其餘為參考作各

一式三份，送人事室辦理專家外審。 

三、論著外審人之職務相當或超過當事人，且專長領域具權

威性，及避開與當事人關係特殊或密切連繫的單位。 

四、著作外審通過者提校教評會裁決。 

第五條 系教評會審議教師升等之程序： 

一、每學年度開始前一個月內舉行之，必要時得開臨時會議。 

二、開會時，應有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始得開議，出席委

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始得決議。 

三、各升等教師，作扼要概括之綜合評述。 

四、評審委員及三等親屬申請升等，在審議時，其本人應迴

避。 

五、請該單位主管或推薦人，作扼要介紹，該教師任職之勤

惰，與系內行政之配合擔任導師負責情形，以及與教學

行政配合之程度。 

六、系教評會審核通過後，呈送校教評會審查。 

第六條 教師資格審查，分兩種審查部分，學術著作報部做專業審

查，教學服務成績由生物科技系予以審查，依校訂教學服務

成績考核辦法辦理。 



第七條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決議通過，送請校教評會核備後公布實

施，修正時亦同。 


